
附件 2 项目自评报告

广汉市民政局

2022 年农村特困人员供养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1．说明项目主管部门（单位）在该项目管理中的职能。

广汉市民政局作为项目主管部门，统筹负责项目的实施。

2．项目立项、资金申报的依据。

四川省民政厅 《四川省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工作规程》、

广汉市民政局 广汉市发改局 广汉市财政局 广汉市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广汉调查大队《关于调整全市城乡最低生活保障

标准和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的通知》（广民发〔2022〕57

号），明确了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的判定标准、供养金额及申

领程序，并严格遵照执行。

3．资金管理办法制定情况，资金支持具体项目的条件、

范围与支持方式概况。

该项目符合局财务管理制度，会计核算及账务处理均符

合规范和要求。对照项目资金管理办法，该项目严格执行财

务管理制度、财务处理及时、会计核算规范。



4．资金分配的原则及考虑因素。

以每月农村特困人员实际情况为基础，严格按照文件要

求和标准开展。

（二）项目绩效目标。

1．项目主要内容。

对全市符合条件的农村特困人员做到按月及时发放，应

发尽发，通过发放供养金的方式进行精准救助帮扶，切实改

善全市农村特困人员的基本生活水平。

2．项目应实现的具体绩效目标，包括目标的量化、细

化情况以及项目实施进度计划等。

该项目 2022 年预算 670.9763 万元，其中本级财政预算

168.3763 万元，中省资金 502.6000 万元，2022 年共计支出

662.3281 万元。

2022 年 1 月-12 月，按照“本人或委托村（居）委会、

他人提出书面申请（同时提交相关资料）→受镇（街道）委

托村（居）委会入户初审→村（居）委会组织评议小组评议

→镇（街道）人民政府对新申请审核、评议、公示→镇（街

道）人民政府报民政局审批→审批通过后，镇（街道）人民

政府在其所在村（居）委会公示”的办理流程，每月动态足

额发放。分散特困人员通过“一卡通”发放至本人账户，集

中特困人员通过对公账户拨款至各供养特困人员的养老机

构。



发放标准：农村特困人员供养金每人每月 676 元。

3．分析评价申报内容是否与实际相符，申报目标是否

合理可行。

项目申报内容与实际相符，申报目标合理可行。

（三）项目自评步骤及方法。

项目绩效自评根据财政自评清单及自评表进行。

二、项目资金申报及使用情况

（一）项目资金申报及批复情况。

项目资金申报、批复严格按照市财政局要求开展。

（二）资金计划、到位及使用情况（可用表格形式反映）。

1．资金计划。该项目 2022 年预算 670.9763 万元，其

中本级财政预算 168.3763 万元，中省资金 502.6000 万元。

2．资金到位。2022 年农村特困人员供养预算资金下拨

到位，资金到位率 100%，到位及时，确保了按月及时发放。

3．资金使用。截止 2022 年 12 月底，为全市农村特困

人员按月发放了供养金，支付进度为 98.71%，资金使用合规

合法，资金使用及时，与预算相符。

（三）项目财务管理情况。

单位财务管理制度健全，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账务

处理及时，会计核算规范。



三、项目实施及管理情况

（一）项目组织架构及实施流程。

实施流程严格按照文件要求开展，实行月动态变动及时

发放。

（二）项目管理情况。

单位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及项目管理制度。

（三）项目监管情况。

严格按照《四川省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工作规程》等文件

要求审核申请材料，做到精准纳入。不定期抽查检查，要求

镇（街道）随时掌握辖区内特困人员劳动能力、生活来源、

法定义务人变动情况，做到动态监管。发现变动后不符合特

困人员供养标准的，责令立即退出，确保“应退尽退”。

四、项目绩效情况

（一）项目完成情况。

2022 年 12 月，我市共有符合条件的农村特困人员 864

人。2022 年，该项目为全市符合条件的农村特困人员据实发

放了供养金，全年发放共计10605人次，发放总资金 662.3281
万元。无违规记录。

（二）项目效益情况。



通过发放农村特困人员供养金的方式进行精准救助帮

扶，切实保障了全市农村特困人员的基本生活。通过农村特

困人员供养金的动态足额发放，全市广大人民群众对我市困

难群众救助补助的政策知晓率和社会满意度不断提升。在体

现党和国家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全方位、多层次关爱的同时，

也进一步提高政府公信力，社会效益显著。

五、评价结论及建议

（一）评价结论。

截至 2022 年 12 月底，我市农村特困人员供养项目主要

目标任务已经实施完成，项目立项规范、专项资金到位、管

理制度比较健全、项目产出效果较好。

（二）存在的问题。

无。

（三）相关建议。

无。



广汉市民政局

2022 年高龄津贴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1．广汉市民政局为项目主管部门，统筹负责项目的实

施。

2．项目立项、资金申报的依据。德阳市民政局 德阳市

财政局 德阳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印发了《关于进一步

落实德阳市8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高龄补贴制度的通知》，广

汉市民政局印发了《广汉市8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高龄津贴发

放工作方案》，明确了享受高龄津贴的对象、标准及申领程

序，并严格遵照执行。

3．资金管理办法制定情况，资金支持具体项目的条件、

范围与支持方式概况。该项目符合局财务管理制度，会计核

算及账务处理均符合规范和要求。对照项目资金管理办法，

该项目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财务处理及时、会计核算规

范。

4．资金分配的原则及考虑因素。严格按照文件要求和

标准开展。

（二）项目绩效目标。



1．项目主要内容。为具有广汉市户籍的 80 周岁及以上

老年人按月发放高龄津贴。

2．项目应实现的具体绩效目标。该项目 2022 年本级预

算 946.916 万元。2022 年 1-12 月，按照“自愿申请-村（居）

受理-村（居）公示-乡镇审核 -民政局审批-‘一卡通’系

统发放”的办理流程，按月足额发放至老人社保卡。发放标

准为：80 周岁至 89 周岁，按每人每月 30 元的标准发放;90

周岁至 99 周岁，按每人每月 100 元的标准发放；100 周岁及

以上，按每人每月 300 元的标准发放高龄津贴。

3．项目申报内容与实际相符，申报目标合理可行。

（三）项目自评步骤及方法。

项目绩效自评根据财政自评清单及自评表进行。

二、项目资金申报及使用情况

（一）项目资金申报及批复情况。

项目资金申报、批复严格按照市财政局要求开展，未进

行预算调整。

（二）资金计划、到位及使用情况。

1．资金计划。本项目资金主要为县本级财政资金。

2．资金到位。2022 年高龄津贴预算资金下拨到位，资

金到位率 100%，到位及时，确保了按月及时发放。



3．资金使用。截止 2022 年 12 月底，为全市 2 万余名

老人按月发放了高龄津贴，支付进度为 100%，资金使用合规

合法，资金使用及时，与预算相符。

（三）项目财务管理情况。

单位财务管理制度健全，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账务

处理及时，会计核算规范。

三、项目实施及管理情况

（一）项目组织架构及实施流程。实施流程严格按照文

件要求开展，实行月动态变动及发放。

（二）项目管理情况。单位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及项

目管理制度。

（三）项目监管情况。该项目严格按照文件要求和标准

实行月动态变动及资金发放，2022 年 9 月起对全部享受高龄

津贴的老人进行了年审。

四、项目绩效情况

（一）项目完成情况。

2022 年，该项目为全市符合统保条件的 2 万余名老人据

实发放了高龄津贴，发放总人次 24.6173 万人次，发放总资

金 976.916 万元，其中本级资金 946.916 万元，2022 年省级

财政养老服务业发展补助资金 30 万元。无违规记录。

（二）项目效益情况。



该项目属于民生保障类。项目的实施进一步完善了覆盖

城乡的老年人社会保障体系，使老年人共享了改革发展成果，

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家庭困难的老年人收入，社会知晓度、认

可度都较高。在区域均衡性方面做到了项目资金分配的均衡

公平，在对象公平性方面做到了项目资金分配和实施结果的

公平公正，不存在排他性和歧视性规定，统筹兼顾，社会满

意度较高。

五、评价结论及建议

（一）评价结论。

截至 2022 年 12 月底，我单位高龄津贴项目主要目标任

务已经实施完成，项目立项规范、专项资金到位、管理制度

比较健全、项目产出效果较好。

（二）存在的问题。

我局虽然已经利用各种渠道加大了对高龄津贴项目的

宣传,但仍有部分群众对此项政策不够了解,特别是对享受

高龄津贴的享受条件、补贴标准、发放流程了解还不够。同

时，由于项目享受人数基数较大，老人的社保卡时有遗失、

社保卡银行或社保功能出错等情况出现，因此每月通过“一

卡通”系统发放资金时均有发放失败人员。

（三）相关建议。

针对部分群众对高龄津贴项目仍旧不够了解的情况，我

局将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积极利用宣传单、宣传栏、网页



等多种方式继续大力宣传此项政策，不断提升群众对此项政

策的知晓率。热情接待来访群众并做好政策解释工作。



广汉市民政局

2022 年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绩效评价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为切实保障好全市困难残疾人基本生活，按照《四川省

民政厅 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建立困难

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的通知》（川民发

〔2015〕195 号）和《德阳市民政局 德阳市财政局 德阳市

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建立实施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

疾人护理补贴的通知》（德民政发〔2016〕35 号）文件要求，

我局会同市财政局、市残疾人联合会及时制定并下发《关于

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的通知》

（广民发〔2016〕7 号），明确了享受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

的对象、标准及申领程序，从 2016 年 1 月起执行。

（一）项目资金申报及批复情况

经省政府同意，从 2016 年 1 月 1 日起全省建立实施困

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根据广民发

[2016]7 号文件，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所需资金纳入地方财

政预算安排，省财政对扩权县补助比例为 40%，总额包干。

（二）项目绩效目标



按照《广汉市民政局 广汉市财政局 广汉市残疾人联合

会关于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的

通知》（广民发〔2016〕7 号）文件要求，将符合条件的残

疾人及时纳入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政策保障范围，按时足额

发放补贴资金，切实保障全市困难残疾人的基本生活。

（三）项目资金申报相符性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专项资金的使用均严格按照资金

申报程序执行，确保专款专用，无挪用、乱用情况发生。

二、项目实施及管理情况

（一）资金计划、到位及使用情况

1、资金计划情况：

2022 年度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预计资金 242.45 万元，

省财政预算上级补助 108 万元，本级预算 134.45 万元。

2、资金到位情况：

截止评价时间点，预算资金全部下拨到位，资金到位率

100%。

3、资金使用情况：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按月发放，原则上实行社会化发放。

每月由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股提出分配方案，经审核审批后，

财务股从大平台将补贴资金拨付到代发银行，由银行直接支

付到享受对象的银行账户。



2022 年全市共计发放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 24245 人次，

发放生活补贴金 242.45 万元。从整体情况看，在使用中安

全、规范、有效，资金支付范围标准、支付进度、支付依据

合规合法，与预算相符。

（二）项目财务管理情况

根据我局的财务管理制度，我局严格困难残疾人生活补

贴资金的管理，从资金的申报、审批、发放等程序严格把关，

确保资金安全。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资金实行大平台集中拨

付到代发银行打卡支付，按月打卡发放到各个对象手中，没

有发现挤占、截留、挪用、骗取、套取、浪费资金的行为。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我市严格按照相关文件要求，按照“本人申请→村（居）

委会初审→镇（街道办）人民政府初审→镇（街道办）人民

政府报残联审核→残联报民政局审定→镇（街道办）人民政

府张榜公示→民政局通过“一卡通”由银行代发补贴金”的

办理流程，按月足额进行发放。

根据我市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政策规定，我市 2022 年

困难残疾人补贴标准为 100 元/人/月。

三、项目绩效情况

（一）项目完成情况

我市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政策出台后，我局不断加大政

策宣传力度，将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政策同我市其他社会救



助政策铅印成册下发到全市每一个行政村，确保基层群众全

面、准确了解现行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政策。

我局加强了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工作的管理，从资金的

申报、审批、发放等方面严格把关，将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及

时纳入了政策保障范围，按时足额发放补贴资金。困难残疾

人生活补贴同现行的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政策有效衔接、补充，

切实保障了全市困难残疾人基本生活。

（二）项目效益情况

城乡低保对象中的残疾人因自身原因，在就业与务农方

面存在更多限制，人均可支配收入较一般低保对象更低，维

持基本生活更加困难。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政策的适时出台，

针对城乡低保对象中的残疾人群体，通过发放生活补贴金的

方式进行精准救助帮扶，切实改善了全市困难残疾人的基本

生活。通过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以及城乡最低生活保障等各

类社会救助政策的落实落地，全市广大人民群众对我市困难

群众救助政策的知晓率和社会满意度不断提升。在体现党和

国家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全方位、多层次关爱的同时，也进一

步提高政府公信力，社会效益显著。

四、问题及建议

（一）存在的问题



我局虽然已经利用各种渠道加大了困难残疾人生活补

贴政策宣传，但仍有部分群众对此项政策不够了解，特别是

对享受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的条件和补贴标准了解还不够。

（二）相关建议

我局将在以后加强与镇（街道）、残联等相关单位的沟

通配合，将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做到让“政策找人”，完

善“应补尽补、应退尽退”的动态管理机制切实把困难残疾

人生活补贴工作落实落细，不断提升群众对此项政策的知晓

率以及满意度。



广汉市民政局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 2022 年绩效评价报告

一、财政政策基本情况

根据《四川省最低生活保障工作规程》规定，广汉市户

籍的城市居民家庭共同生活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现行城

市低保保障标准，家庭财产情况符合现行低保政策的低收入

家庭的重残、重特大疾病人员，经申请、调查、家庭经济状

况联审、镇（街）审核、民政局审批等程序，可以获得城市

最低生活保障。申请人在审批通过的第二个月开始享受城市

低保待遇，城市低保保障金采用以户为单位、按月发放的模

式，每月上旬由民政局通过“惠民惠农一卡通系统”发放到

户主一卡通账户。

二、政策总体评价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为解决广大城市困难群众的

基本生活而设立的社会救助政策，事关城市困难群众衣食冷

暖、社会和谐稳定和公平正义，是维护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权

益的基础性制度安排。随着各项相关配套政策的陆续出台，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惠民生、保稳定、促和谐等方面作

出了突出贡献。此项政策的有效落实不仅有效兜实民生底线，

还为社会整体的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三、政策绩效情况



（一）政策设计

1.目标科学

根据《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国务院令第 649 号）、《四

川省社会救助实施办法》（省政府令第 286 号）等相关政策

规定，省民政厅及时出台了《四川省最低生活保障工作规程》

（以下简称《规程》），《规程》对城市低保保障对象认定

条件、认定程序、认定方法、保障标准、保障金发放方式等

均做出了科学全面的规定，是我市当前城市低保政策执行层

面的行动指南。

2.项目协同

《规程》明确了城市低保政策在整个社会救助兜底保障

政策体系中的关键位置，对城市低保和其他相关社会救助政

策的衔接协调部分也做了科学的规定，可操作性强，也确保

了相关政策之间的有机统一，未发现有政策层面上的交叉重

复情况。

3.对象全面

城市低保政策不针对特定的人群或设定特定的范围，只

要申请人的户籍状况、家庭收入、家庭财产情况符合现行城

市低保政策，且通过审核审批程序，都能获得城市低保保障

待遇。

4.标准合理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国务院令第 649 号）明确规定：

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或者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按照当地居

民生活必需的费用确定、公布，并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

平和物价变动情况适时调整。四川省制定公布全省统一的低

保标准低限，我市一直执行德阳市制定公布的标准。2022 年

我市城市低保标准由原来的 620 元/人/月调整为 700 元/人/

月，调整后的标准从 2022 年 7 月 1 日起执行。

（二）政策执行

1.实施对象精准

（1）坚持动态管理

我市城市低保自 2015 年起执行月动态管理模式，按照

应保尽保、应救尽救的原则，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及时通过

审核审批程序纳入低保保障范围。全省统一建立“天府救助

通”智慧救助平台后，我市一直严格按照上级各部门要求按

月更新系统数据，并确保系统内数据同电子台账、一卡通系

统发放数据和财务统计系统数据一致，一致率达 100%。

（2）发放方式精准高效

每月低保金采用民政局银行直发的方式发放到户主账

户，2019 年 7 月起，所有城市低保保障金均通过“德阳市惠

民惠农一卡通系统”发放到户主一卡通账户。

（3）社会救助综合治理



按照德阳市民政局《关于印发<德阳市社会救助领域腐

败和作风问题综合治理行动实施方案（2022-2025 年）>的通

知》（德民政发〔2022〕28 号）、德阳市民政局《关于印发

2022 年德阳市社会救助综合治理重点工作安排的通知》（德

民政发〔2022〕29 号）文件要求，我市及时出台《关于印发

<广汉市社会救助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综合治理行动实施方

案(2022—2025 年)>的通知》（广民发〔2022〕29 号）、《关

于印发 2022 年广汉市社会救助综合治理重点工作安排的通

知》（广民发〔2022〕28 号），严格按照方案要求建立工

作台账和推进社会救助综合治理工作，及时上报各类工作信

息。经社会救助综合治理，全市未发现“错保”、“漏保”

“人情保”、“关系保”、“政策保”情况，无优亲厚友、

虚报冒领、吃拿卡要、挪用贪占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资金

等违法违纪行为。

（4）常态化信息比对

为提高我市城乡低保对象认定准确率，做到应保尽保、

应退尽退，我市从 2013 年起就建立了城乡低保家庭经济状

况比对机制，每年与公安、人社、自然资源、市场监督、公

积金、住建 6部门对我市低保对象进行数据共享和信息比对，

掌握低保对象家庭的车辆登记、死亡信息、养老保险、不动

产、工商登记注册、公积金缴纳信息。2021 年我市增加了部

分银行的银行存款信息比对，提高了家庭经济状况信息比对

精确度。一旦发现家庭财产不符合低保政策的，及时取消其

低保待遇。



2.执行机制同向

一年来我市严格落实城市低保月动态管理、半年和年度

复查工作等相关政策，坚持应保尽保，应纳尽纳，切实兜牢

兜实民生底线，各个工作流程健全且能高效、顺利发挥作用。

3.政策执行质量

城市低保 2022 年全年累计新增 23 户，30 人，累计退出

324 户，443 人，全年累计支出保障金 1228.12 万元，累计

救助 24883 人次，累计人均补差达到 493.56 元/人/月。一

年来，通过不断加强月动态管理，结合半年、全年复查工作，

人员认定精准度、审批流程规范性进一步提高。

（三）政策效果

2022年12月，我市在册城市低保保障对象1560户，1929

人，切实发挥好了城市低保在兜牢兜实民生底线中的积极作

用。

四、存在的主要问题及相关建议

我市严格及时落实中央、省、市关于城乡低保的各类政

策，城市低保保障对象的认定精准度和救助及时性得到了不

断提高，但是在实际的工作中，我们还是遇到了不少亟待解

决的现实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信息比对手段落后，缺乏有效全面的信息共享机制。

城乡低保的认定需要核实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名下的住

房、车辆、工商登记等财产状况，但当前全市城乡低保的家



庭财产认定依赖于各镇街道民政干部到市内各个主管部门

进行逐个手工核对，以及通过德阳市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

系统进行核对，效率不高而且相关信息核对范围只限于德阳

市内。如果申请人在德阳市辖区外有住房、车辆等登记信息

也无从核实。当前我市的死亡数据核对范围来源于市殡仪馆，

但在市外的殡仪馆火化的，也无法得到相关信息。依赖于村

社区工作人员及时发现上报，但城乡低保对象群体众多，要

做到全面准确的监管，非常困难。

建议上级主管部门出台硬性政策规定，进一步打通各相

关部门和金融机构间的信息共享壁垒，建立起便捷、实用，

覆盖全省甚至全国的家庭经济状况核对信息平台，实现人员

的家庭经济财产情况一站式精准核对，更加“智慧”地发现

潜在需要救助的对象，真正实现让“数据多跑路”。切实提

高各类人员认定的精准度和民生兜底保障工作的效率，让党

和政府的关心帮扶政策更好更及时地惠及各类困难群体。

二是基层工作力量薄弱，需要加强队伍建设。当前全市

各镇街道负责民政工作的正式工作人员少（少数 3 人，多数

1-2 人）且人员更替频繁，大部分民政工作人员还兼任了退

役军人事务局和应急管理局的部分工作，还有相当部分工作

人员为临聘人员。民政工作服务群体本就庞大，涉及的各类

民生资金数量也很多，导致民政工作人员压力非常大。建议

进一步加大基本民政工作队伍建设力度，配齐工作人员并保

障好相关工作经费。



广汉市民政局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 2022 年绩效评价报告

一、财政政策基本情况

根据《四川省最低生活保障工作规程》规定，广汉市户

籍的农村居民家庭共同生活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现行农

村低保保障标准，家庭财产情况符合现行低保政策的低收入

家庭内的重残、重特大疾病人员，经申请、调查、家庭经济

状况联审、镇（街）审核、民政局审批等程序，可以获得农

村最低生活保障。申请人在审批通过的第二个月开始享受农

村低保待遇，农村低保保障金采用以户为单位、按月发放的

模式，每月上旬由民政局通过“惠民惠农一卡通系统”发放

到户主一卡通账户。

二、政策总体评价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为解决广大农村困难群众的

基本生活而设立的社会救助政策，事关农村困难群众衣食冷

暖、社会和谐稳定和公平正义，是维护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权

益的基础性制度安排。随着各项相关配套政策的陆续出台，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惠民生、保稳定、促和谐、助力脱

贫攻坚和全面促进乡村振兴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此项政

策的有效落实不仅有效兜实民生底线，还为社会整体的健康、

有序发展提供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三、政策绩效情况



（一）政策设计

1.目标科学

根据《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国务院令第 649 号）、《四

川省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办法》（省政府令第 240 号）、

《四川省社会救助实施办法》（省政府令第 286 号）、《中

共四川省委关于集中力量打赢扶贫开发攻坚战确保同步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等相关政策规定，省民政厅及时出

台了《四川省最低生活保障工作规程》（以下简称《规程》），

《规程》对农村低保保障对象认定条件、认定程序、认定方

法、保障标准、保障金发放方式等均做出了科学全面的规定，

是我市当前农村低保政策执行层面的行动指南。

2.项目协同

《规程》明确了农村低保政策在整个社会救助兜底保障

政策体系中的关键位置，对农村低保和其他相关社会救助政

策的衔接协调部分也做了科学的规定，可操作性强，也确保

了相关政策之间的有机统一，未发现有政策层面上的交叉重

复情况。

3.对象全面

农村低保政策不针对特定的人群或设定特定的范围，只

要申请人的户籍状况、家庭收入、家庭财产情况符合现行农

村低保政策，且通过审核审批程序，都能获得农村低保保障

待遇。

4.标准合理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国务院令第 649 号）明确规定：

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或者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按照当地居

民生活必需的费用确定、公布，并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

平和物价变动情况适时调整。四川省制定公布全省统一的低

保标准低限，我市一直执行德阳市制定公布的标准。2022 年

全省农村低保标准由原来的 430 元/人/月调整为 520 元/人/

月，调整后的标准从 2022 年 7 月 1 日起执行。

（二）政策执行

1.实施对象精准

（1）坚持动态管理

我市农村低保自 2015 年起执行月动态管理模式，按照

应保尽保、应救尽救的原则，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及时通过

审核审批程序纳入低保保障范围。全省统一建立“天府救助

通”智慧救助平台后，我市一直严格按照上级各部门要求按

月更新系统数据，并确保系统内数据同电子台账、一卡通系

统发放数据和财务统计系统数据一致，一致率达 100%。

（2）发放方式精准高效

每月低保金采用民政局银行直发的方式发放到户主账

户，2019 年 7 月起，所有农村低保保障金均通过“德阳市惠

民惠农一卡通系统”发放到户主一卡通账户。

（3）社会救助综合治理

按照德阳市民政局《关于印发<德阳市社会救助领域腐

败和作风问题综合治理行动实施方案（2022-2025 年）>的通

知》（德民政发〔2022〕28 号）、德阳市民政局《关于印发



2022 年德阳市社会救助综合治理重点工作安排的通知》（德

民政发〔2022〕29 号）文件要求，我市及时出台《关于印发

<广汉市社会救助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综合治理行动实施方

案(2022—2025 年)>的通知》（广民发〔2022〕29 号）、《关

于印发 2022 年广汉市社会救助综合治理重点工作安排的通

知》（广民发〔2022〕28 号），严格按照方案要求建立工作

台账和推进社会救助综合治理工作，及时上报各类工作信息。

经社会救助综合治理，全市未发现“错保”、“漏保”“人

情保”、“关系保”、“政策保”情况，无优亲厚友、虚报

冒领、吃拿卡要、挪用贪占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资金等违

法违纪行为。

（4）常态化信息比对

为提高我市城乡低保对象认定准确率，做到应保尽保、

应退尽退，我市从 2013 年起就建立了城乡低保家庭经济状

况比对机制，每年与公安、人社、自然资源、市场监督、公

积金、住建等部门对我市低保对象进行数据共享和信息比对，

掌握低保对象家庭的车辆登记、死亡信息、养老保险、不动

产、工商登记注册、公积金缴纳等信息。2021 年我市增加了

部分银行的银行存款信息比对，提高了家庭经济状况信息比

对精确度。一旦发现家庭财产不符合低保政策的，及时取消

其低保待遇。

2.执行机制同向

一年来我市严格落实农村低保月动态管理、半年和年度

复查工作、农村低保专项治理、农村低保助力脱贫攻坚战等



相关政策，坚持应保尽保，应纳尽纳，切实兜牢兜实民生底

线，各个工作流程健全且能高效、顺利发挥作用。

3.政策执行质量

农村低保 2022 年全年累计新增 33 户，49 人，累计退出

402 户，666 人，全年累计支出保障金 1341.82 万元，累计

救助 41464 人次，累计人均补差达到 323.61 元/人/月。

一年来，通过不断加强月动态管理，结合半年、全年复

查和农村低保专项治理巩固提升工作，人员认定精准度、审

批流程规范性进一步提高。通过加强同扶贫部门信息核对，

及时将符合条件的已脱贫对象纳入农村低保保障范围。

（三）政策效果

2022年12月，我市在册农村低保保障对象2097户，3277

人，其中纳入农村低保保障范围的脱贫人口及防止返贫监测

对象 2238 人，占全部农村低保人数的 68.3%，纳入农村低保

的脱贫人口及防止返贫监测对象人数占全市脱贫人口及防

止返贫监测对象总数（14418 人）的 15.52% ，切实发挥好

了农村低保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中的决定性作用。

四、存在的主要问题及相关建议

我市严格及时落实中央、省、市关于城乡低保的各类政

策，农村低保保障对象的认定精准度和救助及时性得到了不

断提高，但是在实际的工作中，我们还是遇到了不少亟待解

决的现实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信息比对手段落后，缺乏有效全面的信息共享机制。

城乡低保的认定需要核实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名下的住



房、车辆、工商登记等财产状况，但当前全市城乡低保的家

庭财产认定依赖于各镇街道民政干部到市内各个主管部门

进行逐个手工核对，以及通过德阳市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

系统进行核对，效率不高而且相关信息核对范围只限于德阳

市内。如果申请人在德阳市辖区外有住房、车辆等登记信息

也无从核实。当前我市的死亡数据核对范围来源于市殡仪馆，

但在市外的殡仪馆火化的，也无法得到相关信息。依赖于村

社区工作人员及时发现上报，但城乡低保对象群体众多，要

做到全面准确的监管，非常困难。

建议上级主管部门出台硬性政策规定，进一步打通各相

关部门和金融机构间的信息共享壁垒，建立起便捷、实用，

覆盖全省甚至全国的家庭经济状况核对信息平台，实现人员

的家庭经济财产情况一站式精准核对，更加“智慧”地发现

潜在需要救助的对象，真正实现让“数据多跑路”。切实提

高各类人员认定的精准度和民生兜底保障工作的效率，让党

和政府的关心帮扶政策更好更及时地惠及各类困难群体。

二是基层工作力量薄弱，需要加强队伍建设。当前全市

各镇街道负责民政工作的正式工作人员少（少数 3 人，多数

1-2 人）且人员更替频繁，大部分民政工作人员还兼任了退

役军人事务局和应急管理局的部分工作，还有相当部分工作

人员为临聘人员。民政工作服务群体本就庞大，涉及的各类

民生资金数量也很多，导致民政工作人员压力非常大。建议

进一步加大基本民政工作队伍建设力度，配齐工作人员并保

障好相关工作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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